
莆人社文〔2019〕153号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规范工伤

认定工作以及做好工伤认定鉴定相关资料

录入经办信息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人劳局）：

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闽人社文﹝2019﹞129号）和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工伤认定鉴定等相关资料录入社保经办信息平台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为适应工伤保险事业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市工伤保险信息化建设和便民化服务工作，实现“互联网+工伤认定鉴定”，确保我市工伤保险与省级统筹工作同步进行，现就规范工伤认定与做好认定鉴定相关资料录入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工伤认定办法

根据工伤保险省级统筹部署要求，工伤认定办法以及相关工作时限的规定，统一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工伤认定办法》执行。

二、规范工伤认定文书格式

根据工伤认定信息化建设的要求，结合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特点等实际情况，对人社部《工伤认定办法》中五种工伤认定文书格式作相应调整，并增加七种相关文书，共12种工伤认定文书格式统一规范如下：

《工伤认定办法》中五种文书：《工伤认定申请表》（附件1）、《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附件6）、《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附件7）、《认定工伤决定书》（附件11）、《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附件12）

   （二）新增七种文书：《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申请表》（附件2）、《准予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通知书》（附件3）、《不予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通知书》（附件4）、《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附件5）、《中止工伤认定时限通知书》（附件8）、《工伤认定调查询问笔录（首页）》（附件9）、《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附件10）。

三、推进工伤认定鉴定信息化

以全面推进工伤保险信息化建设为契机，依托金保工程二期社保平台建设推进工伤认定信息化，进一步减证便民、优化服务，为实现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经办等业务之间不再传递纸质材料创造有利条件。各单位应按下列要求完成配置，将工伤认定鉴定信息资料（工伤认定决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停工留薪期确认等材料）录入工伤保险业务系统，并接入人社业务专网（金保专网）。
（一）保障业务办理条件。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人劳局）、市劳鉴办应配置专用业务电脑、高拍仪、打印一体机（含打印、复印、扫描、传真功能）等设备，用以保证省金保二期社保平台上线后，工伤认定鉴定业务信息化的办理操作。设备购置依照《莆田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购置费预算标准的通知》（莆财资〔2016〕36号）文件规定，在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超市采购或自行采购。
    （二）确保业务网络连通。我市人社业务专网（即金保专网）已全面部署至各县（区）人社局、所有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卡、劳动监察、调解仲裁、劳动关系、人社局金保OA等系统，也已接入人社业务专网（金保专网），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业务专用电脑可即时连接。若办理工伤认定业务的办公地点没有金保专网，可联系运营商进行广域网连接，连入金保专网。
及时申请系统权限。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人劳局）、市劳鉴办须分别确定本单位负责传输工伤认定决定书信息、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信息的3名人员，明确其权限（经办、审核、审批），填写《系统用户权限分配登记表》（附件13），报送市局工伤保险科，由市局统一送省社保局进行权限分配，并下发账号，待系统（工伤认定子系统、劳动能力鉴定子系统）上线后，工伤认定鉴定业务办理将通过金保二期社保平台开展。

四、完成时限
工伤认定文书规范于今年10月1日起统一按新文书格式办

理，工伤认定鉴定信息化准备工作于今年11月份前完成,《系统用户权限分配登记表》单位盖章后于8月底前上报市局工伤保险科。年底，市局将组织人员对工伤认定文书规范及工伤认定鉴定信息化完成情况开展一次全面检查。

各单位遇到网络连通的具体问题时，可咨询市局信息中心，

联系人：林黎雄；电话：13706079801。
附件：1.《工伤认定申请表》

      2.《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申请表》

3.《准予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通知书》

4.《不予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通知书》

5.《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

6.《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

7.《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8.《中止工伤认定时限通知书》

9.《工伤认定调查询问笔录（首页）》

10.《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11.《认定工伤决定书》

12.《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13.《系统用户权限分配登记表》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8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编号：县（区）认定申请

[  年份 ]   号

工伤认定申请表

申请人（或建筑项目名称）：                                            
受伤害职工：                                             

申请人与受伤害职工关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职 工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地址
	

	职业、工种

或工作岗位
	
	参加工作

时  间
	

	事故时间、地点及主要原因
	
	诊断时间
	

	受伤害部位
	
	职业病名称
	

	接触职业病

危害岗位
	
	接触职业病危害时间
	

	受 伤 害

经过简述

（可附页）


	

	申请事项：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意见：

                           经办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社会

保险

行政

部门

审查

资料

和受理意  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



填表说明

   1.打印方式或用钢笔、签字笔填写，字体工整清楚。

2.申请人为用人单位的，在首页申请人处加盖单位公章。

3.受伤害部位一栏填写受伤害的具体部位。

4.诊断时间一栏，职业病者，按职业病确诊时间填写；受伤或死亡的，按初诊时间填写。

5.受伤害经过简述，应写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时所从事的工作，受伤害的原因以及伤害部位和程度。职业病患者应写明在何单位从事何种有害作业，起止时间，确诊结果。

6.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当提交受伤害职工的居民身份证原件或社会保障卡原件核验；医疗机构出具的职工受伤害时初诊诊断证明书，或者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职工受伤害或者诊断患职业病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其他存在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还应当分别提交相应证据：

（一）职工死亡的，提交死亡证明；

（二）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提交公安部门的证明或者其他相关证明；

（三）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提交公安部门的证明或者相关部门的证明；

（四）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提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

（五）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提交医疗机构的抢救证明；

（六）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提交民政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

（七）属于因战、因公负伤致残的转业、复员军人，旧伤复发的，提交《革命伤残军人证》以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对旧伤复发的确认。

7.申请事项栏，应写明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签字。

8.用人单位意见栏，应签署是否同意申请工伤，所填情况是否属实，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9.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审查资料和受理意见栏，应填写补正材料或是否受理的意见。

10.此表一式二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人各留存一份。

附件2
编号：县（区）延长申请

[  年份 ]   号

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申请表

	申请人（或建筑项目名称）
	
	申请延长

时   限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受伤害职工

姓 名
	
	工伤发生时 间
	       年   月   日

	申请延长

时限理由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申请延长时限理由一栏应填写延期原因。


附件3
                          编号：县（区）准予延长
[  年份 ]   号

准予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通知书

                   :

你（单位或建筑项目名称）于       年    月    日提交的延长            （受伤害职工姓名）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的申请收悉。

经审核,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准予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申请时限从            年       月       日延长至            年       月       日止。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为建筑项目单位的，请填写建筑项目名称；

2、本决定书一式三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件4
                                编号：县（区）不予延长
[  年份 ]   号

不予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通知书

                   ： 

你（单位或建筑项目名称）于       年    月    日提交延长 （受伤害职工姓名）   的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的申请收悉。

经审核,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不予延长工伤认定申请时限。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为建筑项目单位的，请填写建筑项目名称；

2、本决定书一式三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件5
                                编号：县（区）补正通知

[  年份 ]   号

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

                     ：

你（单位或建筑项目名称）于           年       月      日提交 （受伤害职工姓名）  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收悉，经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需要补充以下材料：

1、

2、

3、

……

                             （盖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人为建筑项目单位的，请填写建筑项目名称。
附件6
                                    编号：县（区）受理

[  年份 ]   号

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

                   ：

你（单位或建筑项目名称）于           年       月      日提交               的工伤认定申请收悉。

经审核，符合工伤认定受理的条件，现予受理。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为建筑项目单位的，请填写建筑项目名称；

2、本决定书一式三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职工或者近亲属、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件7

                            编号：县（区）不受理

[  年份 ]   号

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

你（单位或建筑项目名称）于           年       月

      日提交              的工伤认定申请收悉。

经审查,                                                  
                                                       ，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       条                      规定的受理条件,现决定不予受理。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为建筑项目单位的，请填写建筑项目名称；

本决定书一式三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职工或者近亲属、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件8

                                  编号：县（区）中止

[  年份 ]   号

中止工伤认定时限通知书

                  ：

你（单位或建筑项目名称）于          年     月    日提交的（受伤害职工姓名）   的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核，需要提交          机关（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             结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决定中止对       （受伤害职工姓名）工伤认定的程序，中止期间不计入时限要求。

特此通知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为建筑项目单位的，请填写建筑项目名称；

2、本决定书一式三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职工或者近亲属、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件9
编号：县（区）工伤调查

[  年份 ]   号

工伤认定调查询问笔录（首页）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调查地点：                         

询问人姓名（不少于两人）：            

被询问人姓名：                 

被询问人职务(岗位)：             

被询问人电话：

调查询问记录人：

调查询问内容：

询问人（提问）： 您好！我们是×××市（或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请看我们的证件（出示证件）。因申请人           申请工伤认定一案，现依法对你调查了解（受伤害职工姓名）受伤（死亡）一案，请将详细情况如实介绍。你听明白了吗？  

被询问人（回答）：我听明白了。

（如被询问人是工伤认定案件当事人的，需提问以下内容：

询问人（提问）： 对本案从事工伤认定的工作人员，您是否申请回避的？

被询问人（回答）：               ）
询问人（提问）：请你如实提供证据、证言，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相关证据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听明白了吗？ 

被询问人（回答）：我听明白了。  

询问人（提问）：你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职业？                                

被询问人（回答）：

询问人（提问）：以上记录内容是否与您陈述一致？
被询问人（回答）：

（可加页）

相关人员签字：询问人：             询问人：    

记录人：             被询问人：

附件10
                                编号：县（区）举证通知

[  年份  ]   号

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

申请人（姓名）于           年     月    日向本机关提出（受伤害职工姓名） 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相关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请你们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本机关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或者拒不举证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特此通知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为建筑项目单位的，请填写建筑项目名称；

2、本决定书一式三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职工或者近亲属、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件11

                                  编号：县（区）认定工伤

[  年份  ]   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

职工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用人单位：

职业/工种/工作岗位：

事故时间：        年    月    日

事故地点：

诊断时间：        年    月    日

受伤害部位/职业病名称：

受伤害经过、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

                年     月    日受理            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    条第    款第    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

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工伤认定专用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为建筑项目单位的，请填写建筑项目名称；

2、本决定书一式四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各留存一份。
附件12                                    

 编号：县（区）不认定工伤

[  年份  ]   号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

职工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用人单位：

职业/工种/工作岗位：

           年    月    日受理         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同志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或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      项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工伤认定专用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为建筑项目单位的，请填写建筑项目名称；

本决定书一式三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件13
系统用户权限分配登记表
报送单位：

	序号
	单 位
	用户名
	权 限

	
	
	
	

	
	
	
	

	
	
	
	

	
	
	
	


备注：

    ①社保行政部门的权限应为“工伤登记经办、工伤登记审核、工伤登记审批”；

    ②劳监部门的权限应为“劳监信息登记经办、劳监信息登记审核、劳监信息登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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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抄送：市社会劳动保险中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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